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

保全的安排》正式生效施行

引言

2019 年 9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释〔2019〕14 号司法解释，《关于内地与香

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以下简称“《仲裁保全安排》”）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在内地和香港同时生效施行，并适用于生效之日起向法院提出的保全申请。

2019 年 10 月 8 日，上海海事法院受理了一起香港仲裁程序中的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案

件并于当日依法裁定准许。这是自《仲裁保全安排》于 10 月 1 日生效以来，内地法院受理的

首起香港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案件。

《仲裁保全安排》是自香港回归以来，内地与香港商签的第七项司法协助安排，同时也是

内地与其他法域签署的第一份有关财产保全协助的文件。《仲裁保全安排》的生效，意味着内

地与香港之间的司法协助进一步得到加强，香港也将得以强化其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地位。

背景简介

现如今，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性决定了大湾区建设过程中互涉法律纠

纷不可避免、区际法律冲突客观存在，区际司法协助亟需加强，包括加强仲裁裁决的相互认可

和执行以及仲裁保全相互协助。

在《仲裁保全安排》生效前，香港《仲裁条例》第 45 条第（2）款就当事人基于内地仲

裁程序在香港申请临时措施作出了规定：“原诉法庭可应任何一方的申请，就已在或将会在香

港或香港以外地方展开的任何仲裁程序，批给临时措施”；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除海事案件外，内地不能对包括香港在内



的域外仲裁提供保全协助。也就是说，仅是香港法院为内地仲裁程序当事人提供保全协助，而

内地法院并未对香港仲裁程序当事人提供对等协助。这就导致香港仲裁程序中当事人在内地申

请保全缺乏法律依据，有些被执行人在内地执行程序启动之前就转移了资产。而《仲裁保全安

排》的生效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单向模式，大幅提高香港仲裁裁决执行的有效性。

自《仲裁保全安排》生效后，内地与香港已经签署的 7 项司法协助安排中，有两项与仲裁

裁决直接相关：

互助安排名称 核心内容 签署时间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在内地或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

不履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关法

院申请执行

1999 年 6 月

《仲裁保全安排》 在保全方面将香港仲裁程序与内地仲裁程序

类似对待

2019 年 4 月

保全和执行一直是当事人在两地争议解决方式选择中的两个关键考虑因素。可以看出，通

过上述两项安排的共同实施，彻底打通了这两个阶段，使仲裁互助措施几乎覆盖整个仲裁程序。

主要内容介绍

《仲裁保全安排》的核心目的是建立内地与香港之间互利的仲裁保全互助制度，即允许香

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保全（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等中有关保全程序的规定）；同时，内地仲裁程序的

当事人也可向香港法院申请强制令以及其他临时措施（可以依据香港现行法例中有关保全程序

的规定，包括《仲裁条例》（第 609 章）和《高等法院条例》（第 4 章）等）。《仲裁保全



安排》从保全的范围、仲裁程序的界定、申请保全的程序、保全申请的处理等方面对仲裁保全

互助制度作出了全面规定：

条文主旨 向香港法院申请要求 向内地法院申请要求

第一条

保全的范围 强制令以及其他临时措施，比如：

1） 资产冻结令（Mareva Injunction）和

辅助资产披露令（Ancillary

Disclosure Order）（对应财产保

全）；

2） 容许查册令（Anton Pillar Order）(对

应证据保全)；

3） 强制令/禁止令

（Mandatory/Prohibitory

Injunction）（对应行为保全）

财产保全

证据保全

行为保全

第二条

仲裁程序的

适用范围

1） 仲裁地在香港；且

2） 争议解决机构或常设办事处在香港

内地仲裁机构（经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仲裁委员

会）管理的程序

*未对仲裁地进行限制

截止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共同确认的香港争议解决机构名单：

1.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条文主旨 向香港法院申请要求 向内地法院申请要求

2.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香港仲裁中心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Hong Kong Arbitration

Center

3.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亚洲

事务办公室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 Asia

Office

4. 香港海事仲裁协会 Hong Kong Maritime Arbitration Group

5. 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 South Chin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

(HK)

6. 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 eBRAM International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Centre

第三条及第六条

管辖法院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 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者证

据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时间和

程序

可以受理仲裁前及仲裁中保全申请

对于仲裁前保全申请，香港法院可以要

求申请人作出承诺，比如在特定日期内

将启动仲裁程序

可以受理仲裁前及仲裁中保全申请

对于仲裁前保全申请，内地法院在采

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未收到有关

香港仲裁机构提交的已受理仲裁案

件的证明函件，应当解除保全

对于仲裁中保全申请，需要由受理的

香港仲裁机构或者办事处转递保全



条文主旨 向香港法院申请要求 向内地法院申请要求

申请

《仲裁保全安排》未涉及香港仲裁裁决作出后至被认可前的保全申请，这有可能导致

在此期间，仲裁裁决作出前的保全在申请认可阶段因超期而失效而当事人又没有法律

依据在该阶段继续申请保全。但有以往内地法院案例表明在申请人提供充分担保的情

况下，法院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所述原则，在申请认可阶

段准许财产保全申请

第四条及第七条

申请材料 1） 提出申请的原诉传票（Originating

Summons）并附宣誓书

（Affidavit/Affirmation）；

2） 附同的证物；

3） 论点纲要（Skeleton Argument）；

以及

4） 法庭命令的草拟本（Draft Order）

1) 保全申请书；

2) 仲裁协议；

3) 身份证明材料；

4) 相关证据材料；以及

5) 法院要求的其他材料

*中文或中文译本

第八条

保全申请的

处理

法院应当尽快审查，可以要求申请人作

出承诺，就费用提供保证

法院应当尽快审查，可以要求申请人

提供担保

该条款并未明确法院审查保全申请的具体期限，但可以参考以往法律框架下的一般做

法：

1） 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

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在诉讼或仲裁前提出的财产保全，法



条文主旨 向香港法院申请要求 向内地法院申请要求

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当事人在诉讼或仲裁中提出的财

产保全，法院接受申请后应当在申请人提供担保后的五日内作出裁定，如情况

紧急则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以及

2） 香港：针对紧急性的单方面申请（Ex parte application），香港法院一般可在提

交申请当天（或在一至两天内）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仲裁保全安排》第十一条特别规定不减损内地和香港的仲裁机构、仲裁

庭、当事人依据对方法律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保全并不减损

其向仲裁庭申请临时措施的权利。

结语

《仲裁保全安排》的出台将使得选择香港仲裁的优势进一步凸显。正如《<仲裁保全安排>

的理解与适用》中所述：“开展仲裁保全协助，有利于通过预防性救济措施的完善来保障终局

性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有利于更加充分地发挥仲裁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也

有利于为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提供更大支持。”我们期待香港能够进

一步发挥其对外窗口作用，为当事人提供更加服务全面便利的争议解决服务。

海问在香港的争议解决团队为复杂商业诉讼与仲裁提供建议，领域跨越金融市场纠纷、股

东争议、欺诈和资产追回、劳动、产品责任、司法审查和有争议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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